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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隆大營建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遵守並落實個人資

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及其他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之個

人資料管理、維護與執行等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個人資料、個人資料檔案、蒐集、處理、利用、國際傳輸、

當事人等名詞定義，係指個資法第二條所述之內容。包含客戶、員工、

各協力廠商等相關人員。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公司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及傳輸個人資料等

相關程序所產生或經手的各種形式（含書面或電子）之個人資料為實

施範圍。 
第 四 條 本公司由管理部負責推動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並為個人資料保護聯絡

窗口。 
第 五 條 工作任務如下： 

一、本公司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之擬議、推展及管理。 
二、推動本公司個人資料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並符合相關法

令、法規之要求。 
三、確保本公司個人資料管理保護制度所需的各項過程被建立、實施

與維持。 
四、本公司個人資料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理。 

 
 

第二章 個人資料範圍、蒐集、處理及利用 
 

第 六 條 本公司應確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傳輸，以誠實信用

方式進行，出於最小且未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

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 七 條 針對個人資料之蒐集除個資法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

目的，且應符合個資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並明確告知當事人下

列事項： 
一、機關或單位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但符合個資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第 八 條 各單位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

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但符合個資法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前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

當事人個人資料為利用時併同為之。 
第 九 條 各單位依個資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十條但書第六款規定蒐

集、處理或利用當事人個人資料時應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書。 
第 十 條 各單位依個資法第十九條或第二十條規定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利用時，應詳為審核，小心謹慎不得濫用。各單位依個資法第二十條

但書規定，對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呈「簽」核示後辦理。 
第十一條 各單位對於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有誤或缺漏時，應由資料蒐集單位經行

政程序更正後移由資料保有單位更正或補充之，各該單位並應確實紀

錄。因可歸責各單位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應於更正

或補充後，由資料蒐集單位以通知書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第十二條 各單位保有之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由資料蒐集單位經行政程

序移由資料保有單位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各該單位並應確實

記錄。但符合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各單位保有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由資料蒐

集單位經行政程序移由資料保有單位填寫「文件銷毀申請單」(附表一)
提出申請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各該單位應確實記錄。但符合個資

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各單位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簽奉總經理

核定後移由資料保有單位刪除、停止處理。 
第十五條 針對醫療、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特種個人資料，應建立符合下列要

求之程序： 
一、確保內部人員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特種個人資料。 
二、確保例外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時，符合個人資料保

護相關法規之要求，並建立特種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控制與

紀錄機制。 
 
 

第三章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規範 

 
第十六條 個人資料使用管理：  

一、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除法律明文規定外，需經當事人同意

並明確告知蒐集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利用期間、地區、對象



及方式。  
二、各單位執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規範如下： 

(一)管理部 
1.人員招募-應徵人員填寫「應徵人員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與利用告知事項通知暨同意書」(附表二)，自收到應徵履歷

表起保存二年，經錄取則存放於人事資料檔。 
2.新進人員報到-填寫「在職員工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  利
用告知事項通知暨同意書」(附表三)，針對個資同意範圍進

行處理、利用。 
(二)資訊室 

資訊單位定期評估自身系統安全(例如：作業系統、防火牆及

防毒版本等)，並留存相關紀錄呈權責主管核閱。相關作業應

依電子計算機循環內部控制作業之「資通安全作業」處理。 
(三)建設事業處 

1.委由廣告公司執行房屋銷售時：應與廣告公司簽具「個人資

料保護聲明書」(附表四)，承諾對客戶相關個資之保護。 
2.與客戶簽訂「房地買賣合約書」應增訂「蒐集、處理及利用

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附表五)，以告知客戶對其個人資

料之保護。 
三、個人資料若非經資料當事人之書面同意或經法令規定許可，不得

任意揭露、販售或用於蒐集時的特定目的以外之用途。 
四、個人資料之處理行為需經單位主管核准，宜釐定使用範圍及調閱

或存取權限。個資存取時應視需要考量採取權限區隔、資料加密

機制，或相關核准程序加以控管，並留存可識別之發送紀錄及個

資使用者身分以供事後稽查。 
五、各單位管理之網站或網頁內容，依相關法律及規範處理確有必要

公布個人資料時，始得公布。 
第十七條 當事人之相關權利行使之處理，係由管理部為個資回應之聯絡窗口。 
第十八條 針對原已告知當事人之特定目的範圍之變更，應建置符合下列要求之

程序： 
一、確認原始蒐集之合法要件是否存續，未存續者應以當事人書面同

意為之。 
二、主動再行通知當事人。 
三、建立特定目的範圍變更之控制與紀錄機制。 

第十九條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十條向個人資料保有單位請求查詢、閱覽個人資料

或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應填具「個人資料權利行使申請表」(附表六)，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前項書件內容，如有遺漏或欠缺，應通知限期

補正。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個人資料保有單位應以書面駁回



其申請： 
一、申請書件內容有遺漏或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 
二、有個資法第十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三、與法令規定不符。 

第二十條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十條規定提出之請求，個人資料保有單位應於十五

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逾十五日，並應

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第廿一條 當事人閱覽其個人資料時，應由承辦單位派員陪同為之。 
第廿二條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向個人資料保有單位請

求補充、更正、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應填具「個

人資料權利行使申請表」(附表六)，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前項書件內

容，如有遺漏或欠缺，應通知限期補正。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個人資料保有單位應會簽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書件內容有遺漏或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補正。 
二、有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或第三項但書所定情形之一。 
三、與法令規定不符。 

第廿三條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提出之請求，個人資料

保有單位應於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

得逾十五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第廿四條 個資處理人員管理：  

一、處理接觸機敏資料人員，應簽署「保密切結書」(附表七)，克盡保

密之責，並確認於離職時或合約終止時取消。  
二、禁止人員在社群網站、部落格、公開論壇或其他利用網際網路形

式路形式公開業務所知悉之個人資料。 
 
第四章 個人資料安全管理措施 
第廿五條 個人資料保有單位遇有個資法第十二條所定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

竄改或其他侵害情事者，應進行緊急因應措施，並迅速通報至管理部，

其作業程序如下： 
一、各單位接獲個人資料資訊安全事件通知。 
二、通報至管理部及資安應變小組。 
三、管理部釐清作業程序與責任。 
四、資料外洩單位儘速進行防禦或補救作業。 
五、由資料外洩單位以適當方式儘速通知當事人。 
六、資料外洩單位擬訂改善與預防措施減低事件再次發生機會。 

第廿六條 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本公司應依本辦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事項。 
第廿七條 含有個資之紙本文件不再使用時，嚴禁挪為廢紙回收再使用，應以碎



紙方式進行破壞使其無法閱讀識別，並刪除電子檔。 
第廿八條 管理部不定期進行個資保護認知宣導與訊息發佈。 
第廿九條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工作，除本辦法外，並應符合政府部門及本公

司訂定之相關資訊作業安全與機密維護規範。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條 本辦法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